

附件6
第一届广西壮族自治区环境保护与生态文明

建设贡献奖先进集体、先进个人推荐对象

征求意见表
集体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集体所属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

个人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及职务：                     
	纪检监察机关意见：

     （盖章）       

    年  月  日   


	组织人事部门意见：

     （盖章）       

    年  月  日    

	公安部门意见：

     （盖章）       

    年  月  日    


	审计部门意见：

     （盖章）       

      年  月  日   

	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意见：

     （盖章）       

      年  月  日   


	生态环境部门意见：

     （盖章）       

      年  月  日   

	应急管理部门意见：

     （盖章）       

      年  月  日  


	税务部门意见：

     （盖章）       

      年  月  日   

	市场监管部门意见：

     （盖章）       

      年  月  日  


	民政部门意见：

     （盖章）       

      年  月  日   

	县（市、区）/乡镇人民政府（街道办）意见
     （盖章）       

      年  月  日  


	


   说明：1．对推荐的机关事业单位、国有企业及其内设机构，个人，由推荐单位按照管理权限征

求组织人事等部门和纪检监察机关意见。

         2．对市级推荐的所有集体、个人，由各设区市统一征求市级公安部门、审计部门意见。

         3．对市级推荐的企业、企业负责人，由各设区市统一征求市级生态环境、人力资源社会

保障、税务、市场监管、应急管理等部门意见。

4．对推荐的乡镇（街道），应征求上一级人民政府意见；对推荐的村（社区），应征

求所在乡镇人民政府（街道办）意见。
         5．对市级推荐的社会组织、志愿者，应征求市级主管部门（如民政等部门）意见。

         6．对区直机关企事业单位（含中直驻桂单位）推荐的集体、个人，由自治区环委办统一

征求自治区级公安部门、审计部门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、生态环境、应急管理、税务、

市场监管、民政等相关部门意见。
